
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一

一、项目名称

保运转补助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江政发〔2010〕119号文件精神，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是区属公办幼儿园，承担城区星云路以北片区幼儿入园重要任务，是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体育局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重要举措，是民生工程，解决了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，更缓解了老百姓追求优质幼儿教育的矛盾，特申请该项目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2026年非税收入资金幼儿园保育教育费200.00万元。资金安排计划用于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劳务费等。玉溪市江川区第一承担城区星云路以北片区幼儿入园重要任务，是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体育局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重要举措，是民生工程，区一幼解决了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，缓解了老百姓追求优质幼儿教育的矛盾，有效的带动了全区学前教育的规范化发展，对区内学前教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我园计划用于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，不断提高保教质量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经费200.00万元，其中，本级财政安排200.00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该项目经费200.00万元，主要用于办公费33.00万元，

印刷费5.00万元，水费5.00万元，电费5.00万元，邮电费4.00万元，培训费3.00万元，差旅费2.00万元，维修（护）费40.00万元，劳务费90.00万元，专用设备购置4.50万，委托业务费1.20万元，其他交通费用1.30万元，办公设备购置6.00万元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（一）经济效果：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。足额及时组织实施，按时结算。保证我园各工作的正常开展，办园水平不断提高，保教质量更加出色，得到社会高度好评，发挥一级一等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。

（二）社会效果：加快学前教育发展，改善教育办学条件，提高办学质量，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。

（三）可持续影响的效果：改善办园条件，为幼儿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，发挥省一级一等示范性幼儿园的辐射作用。

项目二

一、项目名称

改善办园条件补助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是区属公办幼儿园，承担城区星云路以北片区幼儿入园重要任务，是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体育局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重要举措，是民生工程，解决了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，更缓解了老百姓追求优质幼儿教育的矛盾，特申请该项目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改善办园条件补助经费30.10万元，我园计划用于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，玉溪市江川区第一承担城区星云路以北片区幼儿入园重要任务，是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体育局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重要举措，是民生工程，区一幼解决了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，缓解了老百姓追求优质幼儿教育的矛盾，有效的带动了全区学前教育的规范化发展，对区内学前教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我园计划用于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，不断提高保教质量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经费30.10万元，其中，单位自有资金安排30.10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一）用于校园维护维修10.00万元。
（二）用于办公经费支出10.00万元。

(三）用于办公设备购置10.00万元。

(四）用于支付收支专户利息0.1万元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（一）加快学前教育发展，改善学前教育办学条件，提高办学质量。

（二）保证我园各岗位工作的正常开展，办园水平不断提高，保教质量更加出色，得到社会高度好评，发挥省一级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。

（三）。

项目三

一、项目名称

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专项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云财教〔2017〕514号、玉财教〔2018〕22号、玉政办发〔2020〕14号文件精神，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是区属公办幼儿园，承担城区星云路以北片区幼儿入园重要任务，是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体育局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重要举措，是民生工程，解决了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，更缓解了老百姓追求优质幼儿教育的矛盾，特申请该项目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完善我园教育资助政策体系，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能够接受学前教育，减轻家庭经济压力，不让一个幼儿辍学。全面准确摸清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底数，确保国家政策执行到位，非常有必要实施本项目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资助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经费1.2万元，其中，本级财政安排0.036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第一阶段：补助资金项目春季学期宣传、摸底调查、公示阶段；

第二阶段：发放2026学前教育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;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（一）经济效果：在一定程度上，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条件，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压力。

（二）社会效果：支持国家扶贫政策，为困难家庭分担一定的社会压力，加强幼儿的奉献精神教育、感恩教育，激发其学习动力，使项目资金发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。

（三）可持续影响的效果：持续促进和谐、文明校园的创建，促进教育公平，激发幼儿学习动力，促进我园教育教学发展。   

项目四

一、项目名称

学前教育生均公用补助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云财教〔2017〕514号、玉财教〔2018〕22号、玉政办发〔2020〕14号文件精神，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是区属公办幼儿园，承担城区星云路以北片区幼儿入园重要任务，是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体育局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重要举措，是民生工程，解决了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，更缓解了老百姓追求优质幼儿教育的矛盾，特申请该项目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采购办公费、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维修（护）费、培训费等。改善办园条件，提高保教质量。玉溪市江川区第一承担城区星云路以北片区幼儿入园重要任务，是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体育局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重要举措，是民生工程，区一幼解决了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，缓解了老百姓追求优质幼儿教育的矛盾，有效的带动了全区学前教育的规范化发展，对区内学前教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采购办公费、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维修（护）费、培训费等。我园计划用于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，不断提高保教质量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经费36.66万元，其中，本级财政安排36.66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一）办公费3.46万元；

（二）水费5.00万元；

（三）电费5.00万元；

（四）邮电费2.50万元；

（五）维修费16.70万元；

（六）培训费4.00万元；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（一）经济效果：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。足额及时组织实施，按时结算。保证我园各工作的正常开展，办园水平不断提高，保教质量更加出色，得到社会高度好评，发挥一级一等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。

（二）社会效果：加快学前教育发展，改善教育办学条件，提高办学质量，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。

（三）可持续影响的效果：改善办园条件，为幼儿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，发挥省一级一等示范性幼儿园的辐射作用。

项目五
一、项目名称

食堂伙食收入项目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政策法规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《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》《中小学、幼儿园财务管理制度》云教发【2024】91号关于规范和加强公办中小学食堂财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及玉溪市、江川区教育、财政、市场监管部门关于幼儿园食堂管理、收费备案等相关文件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为进一步规范玉溪市江川区第一幼儿园食堂财务管理，严格执行“非营利、保本微利、独立核算、专款专用”原则，切实保障幼儿膳食安全、营养均衡及食堂正常有序运营，结合本园办园规模、幼儿就餐实际、成本构成及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要求，坚持“依法合规、据实收取、公开透明、全程监管”，全面归集、规范食堂各项合法收入来源，明确收入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取方式及使用范围，确保食堂收入全部用于食材采购、水电燃气、设备购置与维修、餐具消毒、保洁耗材等食堂运营相关支出，不挤占、不挪用、不营利特设立本食堂伙食收入项目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规范幼儿伙食费、早点/点心费等收入项目，严格按照备案标准收取，严禁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。建立食堂成本核算台账，对食材采购、人工、水电、燃料、设备维修等成本进行精细化核算，确保“保本微利”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经费195.00万元，其中，本级财政安排195.00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一）食材采购165.00万元；

（二）水费1.00万元；

（三）电费1.00万元；

（四）设备购置维修5万元等；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1、管理规范：实现食堂收入项目化、标准化管理，财务核算更加规范透明。

2、成本可控：通过精细化成本核算，有效控制运营成本，确保“保本微利”。

3、膳食优质：保障幼儿膳食营养与安全，提升膳食质量，幼儿及家长满意度显著提高。

4、监督有效：主动公开公示，强化社会监督，有效防范廉政风险，提升办园公信力。

